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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低保政策与公益性岗位政策衔接

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民政局：

为深入开展低收入群体托底机制改革，加强低保政策与公益性岗位政策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两项政策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促进就业方面的协同作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 “应保尽保、应助尽助、应就尽就”的原则，完善政策措施，优化工作流程，强化部门协同，促进低保对象通过公益性岗位实现就业增收，逐步实现从“输血式”救助向“造血式”帮扶转变，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主要措施

（一）合理扣减就业成本

在核算低保家庭收入时，根据公益性岗位的工作性质、劳动强度、补贴标准等因素，合理扣减必要的就业成本，原则上按最低工资标准的25%左右扣减，具体扣减标准由县（区）民政局确定。
建立数据共享和联动机制

县（区）民政部门定期将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低保对象信息提供给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符合条件的纳入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范围，实施精准就业帮扶，动态采集求职、培训、创业、见习等需求，推送岗位信息，对接求职、培训意愿，帮扶情况定期通报县（区）民政部门。
（三）引导积极就业

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过就业帮扶，促进低保对象通过市场化渠道就业，对确实无法实现市场化就业的，可纳入公益性岗位安置。安置期间可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按规定享受职业培训补贴，支持低保对象提升就业能力。低保对象因就业（含公益性岗位安置），导致低保家庭人均收入超过当地低保标准的，给予6个月的渐退期。具备劳动能力、劳动条件但未就业的低保对象，无正当理由连续3次拒绝接受有关部门介绍的与其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相适应的工作（含公益性岗位）的，可从第3次开始，逐步减发至停发其本人的低保金。

（四）公益性岗位安置

1.城镇公益性岗位。根据已开发公益性岗位的安置要求，有安置意向的被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的低保对象，持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向常住地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平台）提出公益性岗位安置申请。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根据公益性岗位需求和就业困难人员自身情况、安置岗位意愿等，确定拟安置人员并向用人单位推荐安置。

2.乡村公益性岗位。根据已开发公益性岗位的安置要求，符合安置条件的低保对象自愿向开发岗位的乡（镇）、村（社）申请岗位安置，乡（镇）、村（社）根据申请人员的求职意愿和工作能力等实际情况，选择安置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

（五）岗位待遇

城镇公益性岗位的用人单位按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工资并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按规定享受社保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乡村公益性岗位由用人单位按岗位的类别、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确定工资标准并发放工资，用人单位按规定享受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

（六）退出后的政策衔接

    因公益性岗位补贴享受期满或用人单位与其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等原因退出公益性岗位后，符合最低生活保障享受条件的，由县（区）民政部门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低保政策与公益性岗位政策衔接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二）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要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在措施制定、人员安置、资金管理等方面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低保政策与公益性岗位政策衔接工作取得实效。

（三）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宣传渠道，广泛宣传低保政策与公益性岗位政策衔接的重要意义和具体措施，提高政策知晓度。积极宣传就业帮扶典型案例，引导低保对象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激发自身就业动力，增强就业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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